
关于建立工会组织的请示

三亚市崖州区总工会：

我单位现有全职职工 26 人（其中科研人员 17 人，行政人员

9 人），其中女职工 7 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中

国工会章程》《海南省实施〈工会法〉办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，

现申请建立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工会委员会。

成立组建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工会筹备小组，筹备小组由刘

聪（专职科研人员）、张涛（院党委委员、综合办副主任）、黄

敏（院人事管理主管）、朱天艺（院综合办主管兼出纳）、杜明

宇（院财务部主管）等 5 位同志组成，刘聪同志任组长，负责组

建工会的筹备工作，黄敏、杜明宇同志负责宣传发动和发展会员，

张涛、朱天艺同志负责工会成立大会的各种材料准备和联系工

作。联系电话：朱天艺，18868104021。

当否，请批示。

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工会委员会筹备组（代）

2021 年 11 月 8 日

海 南 浙 江 大 学 研 究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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